

淮北市审计局关于印发《淮北市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
指标体系操作指南》的通知
淮审资〔2025〕10号

各县（区）审计局，市局各科室（局），局属各单位：
《淮北市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操作指南》已经淮北市审计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淮北市审计局
2025年4月22日



淮北市县（区）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操作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的通知》和《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操作指南。
一、审计评价原则
（一）依法评价原则。依据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在审计法定职权范围内评价。
（二）客观求实原则。评价内容与审计内容一致，评价结论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尊重客观事实，充分考虑问题发生的客观因素、历史因素和自然因素。
（三）权责一致原则。根据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确定其应当承担和履行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范围和内容，评价其资源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四）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原则。根据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具体情况作出定性评价，对能够获得准确、可靠数据来源的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和质量变化，采用定量评价。
（五）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审计评价，并对特定负面事项进行强制性评价发挥硬性约束作用。同时，鼓励领导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和开拓创新，增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指标评价方法
本评价指标体系围绕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资源环境相关决策与监管职能履行情况、国家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完成及有关监督考评情况、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情况、资源环境相关资金项目管理绩效、特定负面事项强制评价五个方面设置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87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按照评价的五个方面设置，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分解，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的细化。
指标体系评分采取百分制，总分设置为100分，各板块得分不得超过相应版块总分。综合得分≥90分，评分等级为“好”；80分≤综合得分＜90分，评价等级为“较好”；70分≤综合得分＜80分，评价等级为“一般”；60分≤综合得分＜70分，评价等级为“较差”；综合得分＜60分，评价等级为“差”。
此外，为鼓励领导干部干事创业，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了5个加分项，对于相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获得上级党委和政府（含授权有关部门）正式发文予以推广的，以及自然资源资产、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的事项予以加分，但总分不得超过100分。
三、指标数据来源
指标解释部分主要对每一个具体评价指标的范围、具体内容等进行解释，便于使用者理解。评分方法根据近年来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设置了59个评分标准，其中扣分项54个、加分项5个。指标数据来源如下：
（一）资源环境相关决策与监管职能履行情况。
数据来源：改革任务清单，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省领导批示，目标责任书，上级主管部门执法监督数据，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审计查实问题。
（二）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完成及有关监督考评情况。
数据来源：上级主管部门考核结果，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林业、统计等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巡视巡察、督查、审计查实问题以及第三方调查机构调查结果。
（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情况。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卫生健康、经济和信息化、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财政、水利、林业、税务、统计、信访、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城市管理等部门及审计查实问题。
（四）资源环境相关资金项目管理绩效。
数据来源：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税务等部门及审计查实问题。
（五）特定负面事项强制评价。
数据来源：上级党委和政府、主管部门及审计查实问题。
四、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操作指南适用于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参考本评价指标体系执行。
本评价指标体系操作指南由淮北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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